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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环保基础设施达标整治 
专项行动方案 

 

为贯彻落实中央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和省

委省政府工作要求，进一步推进环保设施稳定达标排放，坚

决遏制超标排放等环境违法行为，现决定在全市开展环保基

础设施达标整治专项行动。根据省环保厅、住建厅、能源局

《关于印发〈全省环保基础设施达标整治专项行动方案〉的

通知》（苏环办〔2018〕283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

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对全市县以上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、工业集聚区污水处

理厂、燃煤电厂、危险废物焚烧厂、生活垃圾焚烧（发电）

厂等 5 种类型环保基础设施开展集中排查与整治，确保稳定

达标排放。 

二、整治依据 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 
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 

（三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 

（四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 

（五）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》 

（六）《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

的解释》 

三、整治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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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级整治行动覆盖全市县以上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、省

以上工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厂、公用燃煤电厂（热电厂）、危

险废物焚烧厂、生活垃圾焚烧（发电）厂等，详见附件 1。 

各地要根据本地环境质量形势，将整治范围扩大到乡镇

污水处理厂、市（县）级工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厂、自备燃煤

电厂（热电厂）、燃煤供热设施等。 

四、整治要求 

（一）全市县以上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全面达到一级 A

排放标准；省以上工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厂达到环评批复标准

或一级 A 排放标准。 

（二）燃煤电厂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，确保烟气排口

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和烟尘浓度不高于 35、50、10（毫克/

立方米），并通过省环保厅组织的超低排放现场核查；十万

千瓦及以上机组未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，以及十万千瓦以下

机组未完成特别排放限值改造的，实施停产治理；已完成改

造，小时均值达不到限值要求的，严格扣减相应电价补贴；

连续三个月同一指标小时均值达不到限值要求的，暂停执行

电价补贴政策。按照《关于组织实施<江苏省颗粒物无组织

排放深度整治实施方案>的函》（苏大气办〔2018〕4 号）要

求，开展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深度治理，2018 年底前完成原辅

料装卸、运输、制备系统，副产物贮存、转运系统，生产工

艺设备、废气收集系统的治理；储煤场全封闭等工程量较大、

施工周期时间较长的改造项目，经省厅同意后 2019 年底前

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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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危险废物焚烧厂严格落实危险废物申报登记、贮

存管理、转移联单、应急预案等许可条件要求，设施工况运

行满足要求，污染处理设施运行正常，废水、废气排放达到

《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》，次生危险废物实现安全处

置。生活垃圾焚烧（发电）厂规范飞灰收集、预处理、运输

和处置。 

（四）所有环保基础设施全部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装置，

并与环保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联网；燃煤电厂联网至省电力

企业锅炉烟气在线监控系统；垃圾焚烧厂在启炉、停炉、闷

炉、故障和维修时，须在 24 小时内以书面方式向属地环保

部门报备；在线监控原始数据直报上传，不得人为加工处理、

经由软件或中间件转发。有条件的地方，要参照相关技术规

范，积极推进污染源工况信息的采集和监控联网工作。 

五、进度安排 

全市环保基础设施达标整治专项行动从 2018 年 8 月中

旬—12 月 31 日，分四个阶段进行： 

（一）方案制定阶段。8 月中旬制定完成市级整治工作

方案，并召开部署会议。明确整治范围、整治要求、职责分

工、进度安排。 

（二）问题排查阶段。各地根据清单开展全面排查，综

合污染源在线监测、监督监测、环保部门“双随机”监督检

查情况和违法行为查处情况，判断达标情况，列出问题清单，

督促问题企业制定达标整治计划，明确并公开整治措施、责

任人和时限。8 月底前将排查情况、问题清单（详见附件 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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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总上报市环保局。 

（三）整治实施阶段。各地、各部门督促企业落实主体

责任，全面实施整治，按计划整治到位。针对超标排放的问

题企业，在依法处罚的基础上，分类施策推进整治：对于因

运行管理不规范导致超标排放的，要督促企业加强管理，并

重点跟踪巡查；对因设施陈旧、工艺落后导致超标排放的，

要责成企业制定限期提标改造计划，动态督办改造进程；对

集团性投资主体旗下企业普遍存在或多次反复出现环境问

题的，暂缓其同类型新建项目的环评审批；对整治不到位、

达标无望的，提请政府依法关闭，并督促指导实施新环保基

础设施建设，及时填补治污能力缺口。10 月 15 日前，上报

整治情况总结报告，市环保局及时汇总上报省厅。 

（四）检查督办阶段。10 月下旬-11 月底前，市环保局

组织对各地整治情况开展一轮明察暗访，对尚未整改到位的

企业进行公开曝光，并提请市领导约谈相关责任人；12 月底

前，配合省环保厅对各地整治情况进行检查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周密组织部署。各地、各部门要提高

政治站位，高度重视环保基础设施达标整治工作。细化工作

方案和措施，整合环保、住建、能源等主管部门力量，形成

工作合力。统筹安排执法力量和监测技术支撑，确保全面覆

盖水、大气、固体废物治理等环境基础设施，整治无死角。

积极配合省厅驻市监察室做好达标整治工作督查。各地环保

部门要明确分管领导、牵头科室及联络人，8 月 17 日前将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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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报市环保局，并主动加入“省基础设施专项行动”微信工

作群，及时上传工作信息。 

（二）系统诊断，科学整改整治。各地要组织管理、执

法人员和有关技术专家，系统诊断分析环境基础设施的运行

和管理情况，综合运用在线自动监控、监测机构监测、排污

系数和物料衡算法等技术手段，核查核算水、烟气和污染物

的进（产）出量平衡，阻断稀释排放、偷排漏排等可能途经，

指导企业科学制定整治方案，强化运行过程管理，实现有效

控制，确保稳定达标排放。 

（三）严格执法，加大处罚力度。各地要充分运行新环

保法及四个配套办法，严肃查处超标排放污染物等严重环境

违法违规问题，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和重大案件；对不正常使

用防治污染设施、规避监管、偷排漏排、伪造或篡改监测数

据等恶意违法行为，从快从严，及时移交公安部门依法行政

拘留负有直接负责的企业法人代表以及其他直接负责人；涉

嫌犯罪的，一律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 

（四）提升能力，完善运行机制。各地要牢固树立底线

思维，着力破解制约环保基础设施达标排放的问题瓶颈，进

一步提升本地区污水收集处理能力、危险废物收集处置能力、

能源清洁化利用能力，提升环境监测监控能力，建立责权明

晰的监管、建设、运行体系，创新体制机制，完善环保基础

设施运行维护准入、监督、退出机制，加快推动本地区经济

结构优化调整，从源头上为环境减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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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、南通市环保基础设施企业清单 

2、南通市环保基础设施达标整治问题排查清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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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通市环保基础设施企业清单 

类型 序号 所在地区 企业名称 备注 

城镇污水

处理厂 

1 
崇川区 

南通市污水处理中心（24.8 万吨/日） 江苏南通崇川经济开发区依托的污水处理厂 

2 南通观音山水质净化有限公司（7.3 万吨/日）  

3 港闸区 南通市东港排水有限公司（15 万吨/日） 江苏南通港闸经济开发区依托的污水处理厂 

4 通州区 南通市通州区益民水处理有限公司（4.8 万吨/日） 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依托的污水处理厂 

5 
南通市经济技

术开发区 

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处理厂（10.3 万吨/日）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依托的污水处理厂 

6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污水处理厂 9.8 万吨/日） 
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、江苏南通苏通科技产

业园区依托的污水处理厂 

7 
海安市 

海安市北凌河污水处理厂（2.5 万吨/日） 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的污水处理厂 

8 海安恒发污水处理有限公司（4 万吨/日）  

9 海门市 海门市东洲水处理有限公司（12 万吨/日） 江苏海门工业园区依托的污水处理厂 

10 启东市 启东市城市污水处理厂有限公司（9 万吨/日） 江苏启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的污水处理厂 

11 
如东县 

如东恒发水处理有限公司（7 万吨/日） 江苏如东经济开发区依托的污水处理厂 

12 如东三益鸿生污水处理有限公司（2.5 万吨/日）  

13 

如皋市 

如皋恒发水处理有限公司（4 万吨/日）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的污水处理厂 

14 如皋市同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（9.8 万吨/日）  

15 如皋富港水处理有限公司（2 万吨/日） 如皋港经济开发区依托的污水处理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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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型 序号 所在地区 企业名称 备注 

工业聚集

区污水处

理厂 

16 
海安市 

海安恒泽水务有限公司（0.8 万吨/日） 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

17 联发环保污水处理厂（2.0 万吨/日） 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

18 启东市 启东胜科污水处理厂（1 万吨/日） 江苏启东吕四港经济开发区 

19 
如东县 

凯泉（南通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（0.48 万吨/日） 江苏如东洋口港经济开发区 

20 凯发新泉污水处理(如东)有限公司（2 万吨/日） 江苏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 

21 通州湾 南通市西部水务有限公司（0.5 万吨/日） 江苏省南通通州湾经济开发区 

燃煤电厂

（热电

厂） 

22 

港闸区 

南通天生港发电有限公司 2×300MW 

23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电厂 4×330MW 

24 江苏南通发电有限公司 2×1000MW 

25 
启东市 

江苏大唐国际吕四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×600MW 

26 国信启东热电有限公司 12 MW 

27 崇川区 观音山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2×15 MW、12 MW 

28 开发区 南通美亚热电有限公司 2×15 MW、12 MW、6 MW 

39 
海安市 

海安美亚热电有限公司 15 MW、12 MW 

30 海安华新热电有限公司 15 MW 

31 如皋市 江苏大唐国际如皋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×12 M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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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型 序号 所在地区 企业名称 备注 

32 
如东县 

如东协鑫热电有限公司 2×15 MW 

33 如东洋口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2×15 MW、25 MW 

34 
海门市 

海门大千热电有限公司 3 MW、6 MW 

35 海门鑫源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2×15 MW 

危险废物

焚烧厂 

36 如东县 如东大恒危险废物处理有限公司（13000 吨/年）  

37 
南通市经济技

术开发区 
南通升达废料处理有限公司（30000 吨/年）  

38 
启东市 

南通润启环保服务有限公司（25000 吨/年）  

39 南通国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25000 吨/年）  

40 如皋市 南通九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20000 吨/年）  

41 如东县 江苏优嘉植物保护有限公司（15000 吨/年）  

生活垃圾

焚烧(发

电)厂 

42 海安市 海安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（750 吨/日）  

43 如东县 如东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（1800 吨/日）  

44 启东市 启东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（1350 吨/日）  

45 如皋市 上海电气环保热电（南通）有限公司（1500 吨/日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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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                 南通市环保基础设施达标整治问题排查清单 

序号 县区 环保基础设施名称 环保基础设施类型 存在问题 整治措施 整治时限 
责任单位 
及责任人 

备注 

1         

2         

3         

…         

 


